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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以下简称“中青博联及

下属公司”）； 

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旅创格”）； 

中青旅（乐山）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旅乐山”）； 

公司下属各旅行社类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正常发展需要，公司自 2019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期间，预计为子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55亿元的担保和为

公司下属各旅行社类控股子公司提供机票代理资质担保及 BSP反担保，包括：为

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提供不超过 5.5 亿元额度

的银行授信担保；为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预计提供不超过 20 亿元额度

的银行授信担保；为中青旅（乐山）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预计提供不超过

0.05 亿额度的银行授信担保；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下属各旅行社类控

股子公司提供机票代理资质担保及 BSP反担保。 

目前公司为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和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8.5 亿元，为其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均为

0元。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



限公司自 2019年股东大会至 2020年度股东大会期间，预计为其子公司及下属公

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0.5亿元的招投标担保。目前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该类担保数额为 0元。 

此外，因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房产销售需要，根据银行政策和

房地产开发销售的商业惯例，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拟为该等项目符

合贷款条件的购房者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2020 年度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10亿元。目前乌镇旅游公司提供的该类担保数额为 26,997.57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计划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正常发展需要，公司自 2019年度股东大会至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期间，预计为子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5.55亿元的担保和为

公司下属各旅行社类控股子公司提供机票代理资质担保及 BSP反担保，包括：为

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预计提供不超过 5.5 亿元额度

的银行授信担保；为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预计提供不超过 20 亿元额度

的银行授信担保；为中青旅（乐山）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预计提供不超过

0.05 亿额度的银行授信担保；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下属各旅行社类控

股子公司提供机票代理资质担保及 BSP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

前述额度和事项内根据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执行，为公司下属各旅

行社类控股子公司提供机票代理资质反担保的额度根据该子公司机票业务情况

确定，并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二）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正常发展需要，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9年股东大会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期间，预计为其子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不

超过人民币 0.5亿元的招投标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担保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在前述额度和事项内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执行并签署有关法

律文件。 

（三）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计划为购房者提供的担保 

因乌镇旅游公司及下属公司房产销售需要，根据银行政策和房地产开发销售

的商业惯例，乌镇旅游公司及下属公司拟为该等项目符合贷款条件的购房者提供

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2020年度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担保期限

自银行发放贷款之日起，至承购人所购住房的房地产所有权证办结及办妥抵押登

记手续后并交银行执管之日止（具体内容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该担保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的商业惯例，并且担保人为乌镇旅游公司及下

属公司，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乌镇旅游公司及下

属公司在前述额度和事项内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执行并签署有关法律

文件。 

 

上述担保计划为公司根据子公司申请确定的 2020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如

2020 年度拟发生超过上述额度或者条件的担保事项,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规定

召开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是公司持股 72.75%的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 10,370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2.12 亿元，负债

总额 7.57 亿元，资产负债率 62.47%，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7.57亿元，净资产 4.55

亿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6.71亿元，净利润 7,086.52万元。 

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90%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5.27 亿元，负债总额 23.20



亿元，资产负债率 91.79%，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3.20亿元，净资产 2.07 亿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7.07亿元，净利润 2,032.97万元。 

中青旅（乐山）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70%的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090.34 万元，负债

总额 136.83 万元，资产负债率 4.43%，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36.83万元，净资产

2,953.52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88.54 万元，净利润亏损 265.38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系公司为满足下属公司业务

正常发展需要而提供的必要担保，被担保企业有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该担保计

划的履行对公司的发展和效益提升有积极作用。上述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系其下属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的必要担保，被

担保企业经营稳健，有充分的履约能力和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该等担保计划的

履行对公司的发展和效益提升有积极作用。上述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

司为符合贷款条件的购房者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为房地产开发销售的商业

惯例和必要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

划系公司根据子公司申请确定的 2020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该等担保系控股子公

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的必要担保，公司将在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该担保计

划，该担保计划的制定确有必要、程序合规，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0.80 亿元，占本公司 2019 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61.89%。其中，公司控股子

公司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参股子公司桐乡市濮院旅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数额为人民币 19.6 亿元，占本公司 2019 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9.73%；乌镇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根据银行政策和房地产开发销售的商业惯例，为

其房地产项目符合贷款条件的购房者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数额为人民币

26,997.57万元，占本公司 2019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10%；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8.5 亿元，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青旅创格



科技有限公司、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

担保，占公司 2019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8.06%。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等事项的意见； 

（三）中青博联整合营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青旅创格科技有限公司、

中青旅（乐山）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

件。 

 


